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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

复核决定书

〔2024〕1号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关于中路股份有限公司及有关责任人
纪律处分复核的决定

申请人：

中路股份有限公司，A股证券简称：中路股份，A股证券代

码：600818；

陈 闪，中路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。

申请人不服上海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本所）《关于对中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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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份有限公司、控股股东上海中路（集团）有限公司、实际控制

人暨时任董事长陈荣、受托方及有关责任人予以纪律处分的决

定》（〔2024〕15 号，以下简称《决定》），提出复核申请。本所

按照规定受理后，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复核实施办法》等规则，

组织复核委员会召开复核会议。现该复核事项已审核终结。

一、复核事项基本情况

《决定》认定，中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中路股份或公

司）存在四项违规行为：一是未如实披露实际控制人未完成补偿

承诺，二是关联交易信息披露不完整，三是大股东出资情况信息

披露不完整，四是重大仲裁披露不及时。陈闪作为时任董事长兼

总经理未勤勉尽责，对公司上述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。前述第

一至三项违规行为已经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作出的《关于对陈

闪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》（沪证监决〔2023〕133号）、《关

于对中路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》（沪证监决

〔2023〕134号）（以下合称行政监管措施）认定。根据《上海

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

施实施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纪律处分办法》）等规则的规定，本所

对申请人予以公开谴责。

二、申请人复核请求及理由

申请人申请撤销或减轻相关纪律处分，复核理由主要为：一

是针对未如实披露实际控制人未履行承诺事项，公司为上海路路

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路路由）持股比例较小的参股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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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，已进行核查增资协议、资金流水、工商变更等工作，没有渠

道和能力发现存在资金循环流转事宜，且不能以调查结果或申请

人陈闪与陈荣存在父子关系推定责任。二是针对关联交易信息、

大股东出资情况披露事项，路路由及中路能源（上海）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中路能源）均是公司参股公司，不属于公司信息披露

范围，且相关参股公司均由上海中路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中路集团）控股股东控制管理，公司对出资款被归集等事宜不

知情、难以发现。三是针对重大仲裁披露不及时事项，因考虑舆

论压力及不良影响暂缓披露仲裁事项，已在 2022年年度报告披

露相关事项，并及时披露进展公告、计提预计负债，不存在信息

披露不及时。此外，申请人还提出作为民营上市公司、品牌历史

悠久、经营健康良好等异议理由。

三、本所监管业务部门陈述的意见

一是公司存在实际控制人承诺履行披露不实、关联交易及大

股东出资情况披露不完整等信息披露违规，违规事实清楚，并已

经行政监管措施查实认定，申请人提出不具备核查能力、已勤勉

尽责等异议理由不能成立。

二是公司重大仲裁涉案金额累计已达到临时公告的披露标

准，但公司未按规定及时披露临时公告，申请人所称在年报中披

露等不能替代自身合法依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相关异议理由不

予采纳。

三是申请人存在多项信息披露违规，违规事实清楚，情节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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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，本所作出纪律处分时已综合考虑参股公司信息获取、职责范

围等因素，对其实施公开谴责纪律处分与其违规后果、情节相适

应，符合本所纪律处分标准。

四、复核委员会复核意见

复核会议审议认为：公司存在未如实披露实际控制人未履行

承诺事项、关联交易信息披露不完整、大股东出资情况信息披露

不完整、重大仲裁披露不及时等四项违规行为，在本所多次监管

问询的情况下，仍未充分核实并如实完整披露，主观故意明显。

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陈闪，任职期间涵盖前述全部违规行为，未

勤勉尽责，对公司信息披露违规负有主要责任。相关违规事实及

责任已经上海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查实认定，违规事实清楚，情

节严重，已经达到本所业务规则规定的公开谴责标准。

相关参股公司为公司与实际控制人陈荣共同投资设立，陈

荣、陈闪系父子关系，公司与参股公司具有密切的资金、投资往

来，申请人所称不掌握参股公司情况、不具备核查能力、已勤勉

尽责、不属于信息披露范围等异议理由不能成立。公司就重大仲

裁事项在年报中披露等，不能替代自身信息披露义务履行，对相

关异议理由不予采纳。

申请人违规事实清楚，情节严重，本所对申请人作出的公开

谴责纪律处分依据充分，实施程序规范，并无不当，应予维持。

具体意见如下：

第一，公司存在多项信息披露违规，违规事实清楚，并已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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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查实认定，申请人所称不掌

握参股公司情况、不具备核查能力、已勤勉尽责、不属于信息披

露范围等异议理由不能成立。

一是在本所多次监管问询的情况下，公司未能如实完整披露

实际控制人承诺履行、关联交易及大股东出资情况，违规事实清

楚。本案中，公司实际控制人陈荣未履行对中路股份的补偿承诺，

对公司及投资者利益具有重大影响；公司对路路由、中路能源出

资均为关联交易，相关出资款是否被控股股东归集、公司参股公

司与控股股东资金往来情况，为投资者及监管重点关注事项。同

时，本所多次向公司发出问询函，要求公司核实披露路路由、中

路集团增资款到位情况，公司应当予以高度重视，采取充分核实

手段后如实、完整地披露，但公司问询回复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，

信息披露不真实、不完整，违规事实清楚，申请人所称相关情况

不属于信息披露范围的异议理由不能成立。

二是相关参股公司与公司具有密切关联关系，申请人所称不

掌握参股公司情况、不具备核查能力、已经勤勉尽责的异议理由

不能成立。路路由、中路能源在案涉时点虽为公司的参股公司，

但均由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陈荣共同投资持股，公司时任董事

长、总经理陈闪与陈荣系父子关系，且 2017年 7月至今陈闪同

时担任中路能源董事。路路由、中路能源与公司具有频繁密切的

投资、资金往来关系，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参股公司，申请人具

备核查两家参股公司资金流转情况的便利条件。在本所发出问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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函的情况下，申请人声称仅通过查阅出资协议、验资报告等一般

性方式进行核查，未能积极主动核实并持续关注出资情况，申请

人所称不掌握参股公司情况、不具备核查能力、已勤勉尽责等理

由不能成立。

三是申请人相关信息披露违规事实及责任已经中国证监会

上海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查实认定。根据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

作出的《关于对陈闪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》（沪证监决

〔2023〕133号）、《关于对中路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

施的决定》（沪证监决〔2023〕134号），公司存在未如实披露参

股公司增资款到账情况，未如实披露关联方承诺未完成、关联交

易信息披露不完整、大股东出资情况信息披露不够全面充分的信

息披露违规行为，并认定陈闪作为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，未勤勉

尽责，对公司前述违规行为负有责任。截至目前，申请人并未就

上述行政监管措施决定提起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。

第二，公司重大仲裁涉案金额累计已达到临时公告的披露标

准，但公司未按规定及时披露临时公告，申请人所称在年报中披

露等不能替代自身合法依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相关异议理由不

能成立。

截至 2023年 6月末，公司仲裁事项涉案金额累计已达到临

时公告的披露标准，公司应当及时按照格式指引披露上市公司重

大诉讼（仲裁）临时公告。但直至 2023年 7月 26日，公司才以

问询回复方式对外披露，相关信息披露不及时。申请人提出在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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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中披露等，不能替代应当按照公告格式指引履行的信息披露义

务。同时，避免市场影响不能成为不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合理理

由，对或有负债进行充分预计、及时披露诉讼进展等系申请人应

尽义务，不能以此减免自身信息披露违规责任。

第三，申请人存在多项信息披露违规，违规事实清楚，情节

严重，本所作出纪律处分时已综合考虑参股公司信息获取、职责

范围等因素，合理认定申请人违规责任，对其实施的纪律处分与

其违规后果、情节相适应。

公司存在多项违规行为，其中部分违规涉及实际控制人承诺

履行情况以及参股公司出资使用，涉及金额较大，直接影响参股

公司正常开展经营活动，严重损害公司及投资者利益。同时，在

本所多次监管问询且申请人有能力核实的情况下仍未充分核实

并如实完整披露，违规主观故意明显，情节严重。时任董事长兼

总经理陈闪作为公司信息披露第一责任人、经营决策主要负责

人，任职期间涵盖前述全部违规行为，未勤勉尽责，对公司信息

披露违规负有主要责任，前述违规行为已经达到公开谴责标准。

本所在作出纪律处分时，已综合考虑参股公司信息获取、职责范

围等因素，合理认定相关责任主体违规责任，与其违规性质及情

节相适应，并无不当。

此外，申请人提出作为民营上市公司、公司品牌历史悠久、

经营健康良好等异议理由与本次违规事实认定及责任承担无直

接关联，对相关异议理由不予采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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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复核决定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复核实施办法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，

本所作出以下复核决定：维持《关于对中路股份有限公司、控股

股东上海中路（集团）有限公司、实际控制人暨时任董事长陈荣、

受托方及有关责任人予以纪律处分的决定》（〔2024〕15号）对

中路股份有限公司及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陈闪予以公开谴责的

纪律处分决定。

本复核决定为本所的终局决定。

上海证券交易所

2024年 3月 25日


